松山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半年关于普通食品、食用农产品安全抽查检验的通报
2019年11月20日​​​​​​​​​​​​​​​​​​​​​​​​—12月1日，按照《2019年锦州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实施方案》（锦市监发〔2019〕55号）和《2019年辽宁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的通知》（辽市监发〔2019〕30号）等有关规定和工作要求，结合我区工作实际，松山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的锦州市松山新区家得乐超市、锦州万维超市有限公司、锦州市松山新区派鲜生鲜水果超市、锦州市松山新区利益升水果蔬菜大卖场、锦州市松山新区田英水产行等食品经营场所进行了食品安全抽查检验，此次抽检共计79批次，检验项目主要为山梨酸及其钾盐、酸价、过氧化值、酒精度、铅（以Pb计）、氰化物（以HCN计）、毒死蜱、氧乐果、甲拌磷、孔雀石绿、氯霉素、呋喃唑酮代谢物、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氧氟沙星、呋喃它酮代谢物等项目，检验结果为78批次合格,1批次不合格。
特此通报

附件： 食品抽检合格-20191203（78）.xls
2019年不合格食品信息表20191203（食用农产品1批次）.xls
松山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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